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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餐饮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82120261802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神农氏餐饮有限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

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名称：

二、服务范围：上川路 1639 号食堂餐饮服务。

三、服务期限：2026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2027 年 05 月 31 日。

四、付款方式：每 3 个月支付一次服务费用，每次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注：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30 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

约定的乙方账户。

五、服务费用：人民币 1559000 元；大写金额：壹佰伍拾伍万玖仟元整

六、服务内容：

（一）餐厅服务

1.早餐：

用餐标准：自选套餐形式，约 130 人用餐。

供应品种须包括点心、粥类、面食、饮品四大类。

2.中餐：

用餐标准：自选套餐形式，约 300 人用餐。

供应品种须包括荤菜、半荤、素菜、主食、面食、咸汤、水果等。

（二）公务用餐：提供公务接待用餐服务。根据餐前菜单供应规格品种数量选定，提供

不同规格的公务招待服务，并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服务费用另计。

具体详见磋商文件采购需求书及响应文件相关承诺。

七、服务要求：

（1）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餐厅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具有

完备有效的可操作的制度，具有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有相应的责任人和原始记录，并接受甲

方职能部门的监管；

（2）每月听取乙方管理工作情况，提出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和方案；

（3）甲方提供的所有厨房设备、通讯设备和消防器材等设施需要开具清单，要求乙方

（经理）必须签收后，方可使用；乙方不得转移甲方提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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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有权对乙方进驻人员进行审核。乙方有新的员工进驻时应事先向甲方书面提

供新进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复印件）、居住证（复印件），并填制《调入人

员审批表》征得甲方同意以后方可进驻；未办好健康证的员工不得进入餐厅；

（5）甲方承担资金收缴工作，并无偿向乙方提供水、电、煤、供餐场所、厨房场地及

厨房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固定通讯设备、餐具、器皿、物品；以上设施中经营场地及空调设备

的日常维护维修由甲方负责（乙方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害除外）；厨房设施设备日常使用过程

中的维护由乙方负责，设备维修保养由甲方负责（乙方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害除外）。

（6）乙方负责餐厅所需保洁材料、低值易耗品、泔脚处理等社会杂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7）甲方有权对采购的食品原料进行抽查验收，杜绝无证有害食品流入餐厅；

（8）乙方应在人员素质上，对进驻人员在政治、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挑选和把关，

并组织正规培训；在人员结构、数量上，乙方应当保证服务质量，配足配强工作人员；

（9）乙方应接受甲方的随时监督检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甲方提出的意见和要

求；同时乙方应保证有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现场指挥，且保持同甲方联络；

（10）乙方应制定完整的生产、消防等安全制度，落实安全责任，防火、防盗、防毒，保证

安全生产，凡因违章操作、食品安全等造成的事故责任，均由乙方负责。

（11）乙方应合理使用水、电、气能源，严禁浪费。

八、双方责任及义务

（一）甲方责任及义务

（1）甲方有权每月对乙方的服务质量、食品卫生实行专项考核。

（2）甲方有权对乙方供餐服务的日常管理提出质询与监督，并提出处理意见。

（3）甲方有权对乙方的供餐服务、食品卫生进行抽查。

（4）如果甲方有其他供餐要求，双方协商解决。

（5）甲方需提供所有餐饮加工所需的设备、设施。

（6）甲方需提供加工所需的水、电、煤等其他必需品。

（7）甲方需提供正常情况下的就餐基本人数和规格标准。人员的大幅增加和减少必须

提前通知乙方。

（8）甲方如需要提供接待餐饮加工，甲方应提前半天告知需提供集菜加工的数量和标

准。

（二）乙方责任及义务

（1）乙方有权使用甲方职工食堂的相关设施，负责做好维护保养。

（2）乙方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乙方员工必须持证上岗。

（3）乙方应按照甲方提出的要求，确保正常供应，并不断提高餐饮服务质量。

（4）乙方对甲方职工食堂资产负有维护、保管的义务，并每月做好记录上交。

（5）乙方需提供餐饮加工所需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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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需提供餐饮加工人员的健康证明和执业资格证。

（7）乙方需制定管理服务方案，接受甲方的指导和监督。

（8）乙方需提供健康、卫生和具备检验手续的加工原料和辅料，且每天每批次有真实

的资料记录留存。

九、本合同文件主要包括如下，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履行过程中洽商、变更等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纪要、合同；

合同、合同条款及合同附件；

本次采购磋商文件及附件；

本次采购响应文件及附件；

甲方规定必须采用特别技术要求。

以上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和补充，若有矛盾之处，以时间较后者为准。

十、违约责任

1、若乙方存在以下情况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乙方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2）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并且经甲方提醒后未能限期整改完成的；

（3）乙方累计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超过（含）三次的；

（4）乙方履行本合同所必要的资质被吊销、到期或者因任何原因丧失的。

2、经甲方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甲方有权立即无责任地解除本合同，并且不承担任何违

约责任。

3、若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损坏任何甲方设施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若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所有损失的，违约方应当继续补偿以使守

约方免受损失。本合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发生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

等。

十一、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效力。

十二、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首先本着友好态度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仍不能解

决的，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正

常履行合同，可免除双方违约责任。

十三、本合同须双方签字盖章或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二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十四、补充条款

（1） 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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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陈旭东

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 1639 号

2026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2027 年 05 月 31 日。

乙方（盖章）：上海神农氏餐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黄光栓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 12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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